重要事項

食肆牌照申請人須知

應該做的事項

· 應
揀選可分別於廚房、廁所和座位間裝設獨立式通風系統的處所。

· 應
把申領牌照的處所的平面圖和空調／通風系統設計圖則各一式三份，連同申請書一併提交食物及環境衛生署牌照組，而上述平面圖和圖則應以公制單位及按不少於1:100的比例繪製。

· 應
聘用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安裝／改裝／加裝工程。

· 應
聘用註冊專門承建商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)驗證機械通風系統的安裝／改裝／加裝工程及有關的通風系統圖則是否符合《附表所列處所通風設施規例》(第132CE章)及消防處通函內所載的規定。

不應做的事項

· 不應
揀選不符合建築標準的樓宇或搭建物。

· 不應
揀選位於工業大厦內的處所。

· 不應
揀選大廈內指定作住宅用途的樓上單位。

· 不應
揀選位於第四層地庫或以下樓層的處所。

· 不應
揀選位於地面以下樓層的處所(只適用於將會使用石油氣的食肆)。

· 不應
揀選指定作緊急用途的地方內的處所。

· 不應
揀選位於註冊學校／幼兒中心或安老院對下一層的處所以致對這些地方構成火警威脅(如有疑問，請向消防處有關防火分區辦事處查詢)。
· 不應
揀選只設有一道樓梯的大廈的樓上單位。
· 不應
揀選為其他用途(例如停車場或避火層)而設的處所。

注意:
上述指引旨在協助申請人遵行各項消防規定，申請人必須同時遵辦發牌當局及政府其他部門所規定的事項。
